附件二：
需要集中销毁的公文范围
1、按规定需要销毁处理的密级文件、资料、简报，需作销毁但仍需保密的各类公务文档、科技档案、财务档案和其他各类专业档案。

2、需作废处理的涉密及内部刊物（主要包括通过邮政机要通信系统订阅的《经济决策参考》、《内参选编》、《改革内参》、《高管专供》、《港澳台报刊动态》等机密级、秘密级内部刊物以及其他系统和部门编印的相关刊物）。
3、需作废处理的涉密会议或内部重要会议记录本或电话记录本，领导干部或涉密人员的保密笔记本，领导发言稿、批示件、请示件，人民来信、举报信函和处理意见书等。

4、过期或需要销毁处理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邮政、电信、快递、医院等行业各类客户资料。

5、过期的科技资料、设计图纸、工程招投标书等。
6、过期或作废的各种证券、票证、凭证、财务报表和帐册等。

7、禁止流传的境外刊物、非法书籍、报刊及其他印刷品等。

8、办公、印刷、打印中产生的含有保密内容或内部事项的文稿或废纸。

9、各类统一考试、教育考试答卷。

10、已经损坏或需要作废处理的直接含有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或商业秘密的磁介质、光介质载体等。

11、其他不宜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载体。
